齐齐哈尔市急救中心合同制急救医生招聘公告
齐齐哈尔市急救中心始建于1962年，现坐落于龙沙区公园路30号。历经六十余载发展，从最初的卫生救护站、红十字急救站，成长为齐齐哈尔市唯一集院前急救、现场处置、途中监护、紧急医疗救援于一体的专业化医疗机构，现为市卫健委直属非营利性一类事业单位。2004年2月托管于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，同年9月正式更名为齐齐哈尔市急救中心，2006年3月被市政府指定为“齐齐哈尔市紧急医疗救援中心”，2024年3月被市红十字会授予“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”。
按照《齐齐哈尔市急救中心编外人员招聘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根据市急救中心岗位需求，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2名急救医生岗位合同制工作人员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。
一、招聘条件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、法律，品行端正； 
（二）热爱院前急救事业，具有良好的政治、思想、道德素质，服从单位对岗位的安排和调整； 
（三）具备岗位所需要的专业或技能条件； 
（四）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年龄、身体条件； 
（五）以下情况者，不得参加。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人员、被开除公职人员，有精神病史的人员，以及其他依照法律、法规规定不得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人员，不得应聘。 
二、岗位、人数及具体要求
	岗位
	招聘人数
	年龄要求
	学历要求
	专业要求
	岗位具体要求

	急救医生
	2
	35周岁及以下
	大专及以上
	临床医学、麻醉学、中医学、中西医临床医学、针灸推拿学
	1.具有执业资格
2.同等条件下，具有院前急救工作经验者优先


三、招聘程序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报名时间、地点及要求
1、报名时间：2025年10月27日-10月31日。
2、报名地点：齐齐哈尔市急救中心人事科（齐齐哈尔市龙沙区公园路30号市第一医院7号楼3楼320室）咨询电话：付老师  朱老师0452-2459626;邮箱：qsjjzxrsk@163.com。
3、报名要求：现场报名，需提供《报名表》及附件，报名表（微信公众号下载打印并填写）、二代身份证、执业证、职称证、毕业证书（2002年以后取得的学历另需提供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）、劳动合同等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，近期2寸蓝底免冠照片2张，线上报名需将报名表及附件扫描压缩后发送至人事科邮箱。
（二）资格审查
 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审查报名人员资格，确定进入考试程序人选。
（3） 考试考核包括体能测试、专业理论考试、实践技能考试和面试四个阶段。
1、 体能测试项目及标准
男子组：10米×4往返跑，合格标准（30岁（含）以下≤13″1，31岁（含）以上≤13″4）；纵跳摸高≥265厘米。
女子组：10米×4往返跑，合格标准（30岁（含）以下≤14″1，31岁（含）以上≤14″4）；纵跳摸高≥230厘米。
 体能测试两项全部达标方为合格，体能测试不合格或未按要求参加体能测试的人员，不能进入笔试。其中：纵跳摸高的测试次数不超过3次，10米×4往返跑的测试次数不超过2次。
2、笔试、面试及实践技能考试
专业理论考试采取笔试，满分为100分，占总成绩的60%。
依据笔试成绩由高至低按照岗位录用人数1:2的比例确定进入面试人选。可结合岗位情况，将面试人数与招聘岗位人数之比降至1:1比例。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方式，主要测试岗位综合能力，面试满分为100分。面试所得分数按20%折算计入总分。增加实践技能考试，主要测试实际操作能力，满分100分，所得分数均按20%折算计入总分。
（四）体格检查
参照《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（试行）》进行，根据招聘岗位数量进行体检，体检费用自理，体检不合格者，按照人员综合成绩高低等额递补。
（五）公示
按照综合成绩及体检结果择优确定拟聘用人选，同时向社会公布招聘结果，公示时间为7个工作日。
（七）试用考核
公示期无异议的，予以试用。急救医生岗位试用期为3个，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者予以正式聘用；考核不合格者，取消其聘用资格。
（八）聘用
签订劳动合同。
四、薪酬待遇
    此次招聘的人员实行编外人员聘用制管理，试用期工资标准同本单位同类别人员待遇；试用期满考核合格后，执行同类人员工资标准，相关待遇按中心规定发放。

